黎城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

关于公开遴选黎城县外来入侵物种监测

防控灭除实施主体的公告
一、项目背景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决策部署,加强生态环境保护,有效遏制外来入侵物种扩散蔓延趋势,现决定公开遴选黎城县2026年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防控灭除实施主体。

二、项目名称

黎城县2026年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防控灭除项目。

三、算金额与资金安排

农业外来物种常态监测防控灭除共3万元。申报单位需根据项目需求合理编制预算,并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。

四、项目内容

1、农业外来物种监测:

在黎城县区进一步核对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物种清单,对识别存疑物种开展现场核实,拍摄典型照片、采集制作标本,开展常态化监测,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。布设两个外来入侵监测点,一个外来物种病虫害监测点。

2、农业外来物种常态监测防控灭除任务:

针对监测中发现的外来入侵物种及时组织灭除行动,防止其扩散蔓延。对已广泛分布、危害严重的外来入侵物种,制定综合治理方案，采用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多种手段进行集中灭除。抓住物种发生关键期,因地制宜采取物理清除、喷施药剂、生物防治等措施开展灭除行动,有效推进群防群治,逐步减少发生区域,降低危害程度。针对入侵植物零散发生区,在苗期或开花结实前,进行人工铲除;针对成片大面积发生区，在营养生长期采用机械铲除方式连根挖除,或根据入侵生态环境选择适合的除草剂进行化学防治。对于铲除的植株和地下部分,应采取暴晒、粉碎、深埋等方式作无害化处理，防止根茎再次扩散;采用化学防治时,应在施药区设置明显的警示牌,避免造成人或牲畜中毒。

五、申报条件

1、申报单位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具有有效营业执照。

2、具备较强的外来入侵物种监测和防控技术能力,拥有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必要的监测设备。



3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
4、承担过类似项目的机构优先考虑,需提供相关业绩证明材料。

六、申报材料

1、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。

2、相关业绩证明材料(如合同复印件、项目验收报告等)。

3、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(如资质证书、信用证明等)。

七、遴选办法

1、对报名单位进行资格审查,报名单位数量不限。

2、通过初评的方式，根据各参选单位的报价、能力、业绩初步选定一家单位,报黎城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党组会最终决定实施单位。

八、申报时间、地点及联系方式

申报时间: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3月20日。

申报地点:黎城县农业农村水利局三楼科教与信息化股。

联系人:胡亚波
联系电话:0355-6589998

九、其他事项

申报单位需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,如有虚假将取消申报资格。

黎城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

2026年3月12日

